            南昌大学物资设备验收计划表

	使用单位
	设备名称
	合同总额
	经费来源
	验收地点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温馨提示：

   单份合同额≥20万元的才需填写《南昌大学物资设备验收计划表》，申请商务验收(单份合同额＜20万元的由使用单位自行验收)，合同中有进口设备的要填写《进口设备免税信息登记表》，合同中有单价≥10万元的设备需增加技术验收，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《南昌大学大型仪器设备验收工作实施细则》。另外，请设备购置单位在申请设备验收前，务必提前做好以下验收准备工作：

1、设备到货后，购置单位须先将实物与合同进行认真核对，包括仪器设备的规格型号、数量、生产厂家、附件等信息，如有不符，及时与采购中心及供货商联系，待各项信息核对无误后再提出验收申请。

2、所有的仪器设备都须安装到位并调试合格后才能申请验收。

3、验收时需准备好《物资采购合同》、《南昌大学采购项目申报、审核登记表》、《南昌大学设备（家具）验收表》及《进口设备免税信息登记表》。《南昌大学设备（家具）验收表》各单位必须在申请验收前签好字，签字内容：使用单位验收人、使用单位资产员、使用单位主管。

4、请校本部各单位在每周二上午10:30前将《物资设备验收计划表》、《进口设备免税信息登记表》及《南昌大学设备（家具）验收表》（注：验收表中必须把设备的型号及出厂编码写清楚，请按楼层顺序排列）发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刘丽华，联系电话：83969217，地址：前湖校区办公楼304A室设备科。

5、设备验收时，设备使用人及资产员必须到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6日
